
香港推行煙害圖象警示的目的在於降低吸煙者購買煙草產品的意欲，但近年來這些圖

像警示作用逐漸消退，令阻嚇力逐漸減弱。香港現時煙包上的煙害圖像警示只佔煙

包最少 50%，而且選用的圖象由 2007 年一直沿用至今，警示作用已經不能讓

吸煙人士放棄購買意欲。 近年有不少國家提出將煙包上的警示圖像擴大至

85%，甚至有部分國家已經實施全煙害警示包裝，成效顯著。 

 

香港一直致力於控煙，為香港市民帶來一個無煙環境，有見及此，我同意香港

參考其他國家，將煙包煙害圖象警示面積擴大至最少佔煙包兩個表面 85%, 並

增加控煙圖像的款式，從而降低吸煙人士的購買意欲。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有關

政策，以有效地減低煙草的吸引力，從而減少煙草對香港市民的危害。同時亦

希望政府結合及更新其他控煙措施，以降低香港的吸煙率，為預防青少年吸煙

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。 

 

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學生 

馬世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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